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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19）鲁71民初134号案件
说明函
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我公司于2021年8月11日受贵院委托对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298号，建筑面积46189.05平方米的房屋2017年、2018年、2019年及2020年每年的市场租金价格及对涉案租赁物盈地大厦2020年12月15日时的装修价值进行评估。于2021年收到贵院寄来的《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司法鉴定委托书》、《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司法鉴定委托移送表》、《评估申请书》及《不动产权证书》[京(2016)东城区不动产权第0021206号、京(2016)东城区不动产权第0021202号、京(2017)东不动产权第0019067号]、《北京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298号盈地大厦交接单》复印件；2021年9月18日收到贵院寄来的《装修价值评估建材材料》。
现根据本次委托的评估目的及估价对象实际状况，结合贵院提供的现有资料，仍需贵院协调补充以下文件：
1. 依据贵院委托的鉴定内容，现场查勘工作为鉴定工作及其重要的环节。恳请贵院在我司进行现场查勘工作时，经办法官、双方当事人（或代理人）均应到场，并对现场查勘工作予以配合和确认签字。
2.请补充提供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西藏金泽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及相关协议，并书面明确本次评估的具体范围及建筑面积。
[bookmark: _GoBack]3.贵院委托我司对涉案租赁物盈地大厦2020年12月15日时的装修价值进行评估。装修工程步骤多，装修价值鉴定工作更具专业性。为了更好地、公平公正地推进鉴定工作，我司需要聘请工程造价专业公司提供重要专业帮助。是否确认由我司进行另行聘请工程造价专业机构进行装修价值鉴定工作并收取相应鉴定费用，请贵院予以书面明确回复。
恳请委托人对上述情况进行确认，并发函至我公司。
特此说明。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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